附件4

万源市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服务能力综合评审办法

为了确保万源市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的实施，准确评估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筛选出合格的服务主体，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估目的
1.考察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操作规程是否符合相关标准；
2.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业技能、设施设备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确认其服务能力；
3.按照择优选取的原则，遴选项目实施主体。
二、评估办法
采用资料评审、现场陈述等方式，对以下项目进行评审计分：
1.基本资料（20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含农机作业或农业技术服务等内容。
2.内部管理（20分）：具有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作业管理制度，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作业人员配置保险情况，较优的作业方案。
3.生产场地（20分）：拥有独立的农业机械（器械）存放保管库，有独立的办公场所。
4.机械化服务能力（40分），按照相关设备每台10分和相关设备操作证书每证5分累计计分。
三、结果认定
专家组按照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根据评审结果，推选服务主体。从符合条件的服务组织中遴选出得分最高5家以上作为服务主体，并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确定。
四、评估专家组成
评估专家由市农业农村局邀请市级相关单位专家5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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